附件2、
综合评审表
	序号
	投审标准
	
	
	
	
	

	1
	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工程建设诚信档案中没有处于红色警示公示期内的企业为优
	
	
	
	
	

	2
	[bookmark: _GoBack]近3年内（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无行政处罚记录的企业为优（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官网查询信息为准）
	
	
	
	
	

	3
	按投标总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前1/3数量（四舍五入，最低为1家）投标人为优
	
	
	
	
	

	4
	近3年内（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有3个及以上类似业绩的为优
	
	
	
	
	

	5
	近3年内（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有2个及以上类似业绩合同履约评价优的为优
	
	
	
	
	

	6
	近3年内（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响应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没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为优
	
	
	
	
	

	7
	拥有房屋建筑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为优
	
	
	
	
	

	8
	横向对比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从项目工期、施工人员配置、安全质量保证措施、应急预案等方面综合评价，横向选取一名优
	
	
	
	
	



